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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通润工具箱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一） 

 

致：江苏通润工具箱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本所”）接受江苏通润工具箱柜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股份公司”）委托，担任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07

年 2 月 12 日分别出具了[2007]天银股字第 011 号《法律意见书》和[2007]天银股

字第 012 号《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070262 号反馈意见通知书、股份公司提供的

材料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所律师现就其中须由律师核查验证的下述有关问题发

表法律意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关于常熟市千斤顶厂改制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履行的法律程序、产权

界定的依据、企业内部运作机制、股东权利及改制程序和产权界定合法性问题 

 

（一）常熟市千斤顶厂（以下简称“千斤顶厂”）改制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所

履行的法律程序及产权界定依据 

 

根据千斤顶厂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千斤顶厂改制设立股份合作制企

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千斤顶厂是于 1980 年 2 月 12 日在常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集体

所有制企业。1993 年 3 月 9 日和 1993 年 4 月 12 日，常熟市人民政府分别下发《关

于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补充意见》（常政发[1993]28 号文）和《关于集体企

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暂行处理办法》（常政发[1993]51 号文）。上述文件规

定，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对原有存量资产全面清产核资，在认真验资，划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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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归属的基础上设置股权，根据谁投资谁拥有的原则，确定企业产权归属，一般

可设置下列股权：A、集体股，集体股由企业历年积累形成的自有资产构成，其股

权为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具有不可分割性；B、合作股，合作股是集体合作发展

基金投入形成的资产，股权归属主管部门或所在村、乡（镇）；C、法人股，法人

股是本企业外的法人投入资产形成的股份；D、职工股，职工股是指由本企业职工

个人出资构成的股份；E、共享股，共享股是从验实的集体资产中划出一部分构成，

量化到职工名下，共享股权归股份合作制企业集体所有，凡享受共享股的职工需

按 1：2的比例购买职工股。共享股只分红，不能继承和转让，一旦职工调离、离

休、退休或死亡，即终止分红权，其共享股股金转增为集体股股金。常政发[1993]51

号文还规定了建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操作程序。千斤顶厂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

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过程中履行了如下法律程序： 

 

①1993 年 6 月，千斤顶厂聘请常熟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分部对拟改制的资产进

行审验，根据常熟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分部出具的常会分验（1993）第 41 号验证报

告，千斤顶厂截至 1992 年年末净资产为 1816.27 万元； 

 

②在审验存量资产完成的基础上，千斤顶厂拟定了增量扩股的改制方案，并

向主管部门提交了实行股份合作制申请书； 

 

③1993 年 7 月 12 日，常熟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常体改[1993]32 号文批

准了千斤顶厂上述改制方案。具体为：股本总额设置为 2369.45 万元，其中合作

股 251.94 万元，占总股本 10.63%；集体股 1287.74 万元，占总股本 54.35%；共

享股 276.59 万元，占总股本 11.67%；职工股 553.18 万元，占总股本 23.35%； 

 

④1993 年 8 月 1 日，千斤顶厂股东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常熟市千斤顶厂

股份合作制章程》。 

 

2、1994 年 3 月 8 日，常熟市委下发市委常发[94]20 号文，根据该文件精神，

千斤顶厂决定提高共享股比例。1994 年 10 月 28 日，经常熟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关于同意提高共享股比例的批复》（常体改复[1994]101 号文）批准，千斤顶

厂从集体股金中划出 310.09 万元，转为共享股金。经本次调整，千斤顶厂的股权

结构变更为合作股 251.94 万元，占总股本的 10.63%；集体股 977.65 万元，占总

股本的 41.26%；共享股 586.68 万元，占总股本的 24.76%；职工股 553.18 万元，

占总股本的 23.35%。本次调整，千斤顶厂的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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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6 年 7 月 26 日，为进一步完善股份合作制，常熟市委和常熟市政府下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即常发（1996）50 号文，

同时制定了《常熟市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上述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股份合作

制的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设置与管理、股份合作制的分配、企业管理体

制以及建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操作程序。根据《常熟市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

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置如下几种股权: A、公有股，公有股指国家及所属部门和市、

镇、村（街道）三级经济组织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的实物、货币对企业投资所形

成的股份。涉及国有资产的，其股权归国家所有，由政府委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或有关部门行使所有者代表权。涉及市、镇的资产，经产权界定后，其股权，经

委系统工业企业归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管理投资总公司，镇办企业归镇资产经营投

资公司；B、个人股，个人股是指本企业员工和企业外的个人以其合法财产对企业

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归个人；C、法人股，法人股是本企业外的法人以其依

法可支配的自有资金或拥有的资产投资形成的股份，其股权归法人投资者所有；D、

共享股，共享股是对原有企业经评估后的自有资产中根据企业累积情况，划出一

块作为企业员工共享股，按工龄、人均、职务、贡献等量化到所有员工。员工对

该等股权只享有分红权，人在股在，人去股消，不得继承和转让。1997 年，千斤

顶厂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在进一步完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过程中履行了如下法

律程序： 

 

①1997 年 9 月 4 日，千斤顶厂向常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提出资产评估立项申

请，同日，取得常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常国评（1997）第 225 号《资产评估立项

审批表》，并委托常熟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千斤顶厂的总体资产进行评估，根据常

熟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常资评（97）字第 157 号《资产评估报告》，千斤顶厂

截至 1997 年 8 月 31 日净资产为 52,250,747.01 元； 

 

②1997 年 9 月 27 日，千斤顶厂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根据常发（1996）50

号文相关规定决议进一步完善股份合作制； 

 

③1997 年 10 月 14 日，常熟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

“公投公司”）出具《常熟市千斤顶厂完善股份合作制产权界定》，即常公投发（97）

字第 27 号文，由于千斤顶厂原来将历年来职工多交的股金 35.35 万元误入实收资

本（应记入企业负债），在资产评估基准日，没有及时调整账户，经审核确认，千

斤顶厂评估后的净资产调整为518,972,000元。其中公有股权益合计为39,781,100

元，占股本总额的 76.65%；职工个人股权益为 12,116,100 元，占股本总额的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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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完成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千斤顶厂拟定了完善股份合作制的

方案。具体为：对经评估确认的千斤顶厂公有股权益共计 39,781,100 元，采取“部

分出售，合股经营”的方式，其中 8,000,000 元作为公投公司对千斤顶厂的出资，

其余 31,780,000 元出售给职工。完善股份合作制后的千斤顶厂股本设置为

32,000,000 元，其中公有股 8,000,000 元，占总股本的 25%；个人股 24,000,000

元，占总股本的 75%，并据此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了完善股份合作制方案； 

 

⑤1997 年 10 月 16 日，常熟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常企改复

[1997]8 号文批准了千斤顶厂上述完善股份合作制方案； 

 

⑥1997 年 10 月 31 日，千斤顶厂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常熟市

千斤顶厂股份合作制章程》； 

 

⑦ 1997 年 11 月 14 日，常熟审计事务所出具常社审（1997）验字第 552 号《验

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1997 年 10 月 31 日，千斤顶厂的实收资本为

32,000,000 元； 

 

⑧1997 年 12 月 26 日，千斤顶厂取得常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14203061－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至此，千斤顶厂改制为规范的股份合作制

企业全部完成。 

 

根据上述事实，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千斤顶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

在国内尚无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建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千斤顶

厂改制时的主要法律依据为常熟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常政发[1993]28 号文、常政发

[1993]51 号文、常发（1996）50 号文和《常熟市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等相

关地方性法规。上述地方性法规中明确了改制操作程序及产权界定原则，且不与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千斤顶厂改制时按上述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律

程序，并取得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准，其改制操作程序及产权界定符合当时

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千斤顶厂内部运作机制和股东权利 

 

1、根据《常熟市千斤顶厂股份合作制章程》，千斤顶厂在其内部运作中设立

了如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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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代表大会行使的

职权包括：A、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B、批准企业的利润分配及亏损弥补方案；

C、批准企业年度预、决算报告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会计报表；D、决

定企业的增减股本、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E、选举和罢免董事会成员；F、

修改企业章程。 

 

②董事会，董事会为企业常设权力机构，董事会行使的职权包括：A、决定召

开股东会并向股东代表大会报告工作；B、执行股东代表大会决议；C、审定企业

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D、审议企业年度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方案及

弥补亏损方案；E、制订企业的增减股本方案；F、制订企业分立、合并、终止方

案；G、制订修改企业章程的方案；H、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③厂长，厂长由董事长担任，行使下列职权：A、组织实施股东会和董事会的

决议，并将实施情况向董事会提出报告；B、全面负责企业的日常行政和业务活动；

C、拟订企业的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以及利润

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D、任免和调配包括企业管理部门负责人在内的管理人

员和工作人员；E、决定对本企业职工的奖惩、升降级、加减薪、聘任、招用、解

聘、辞退；F、代表企业对外处理业务；G、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④监事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A、检查厂财务；B、对董事、厂长执行企

业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企业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C、当董事、厂长的行为

损害企业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D、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E、章程规定的

其他职权。 

 

2、根据《常熟市千斤顶厂股份合作制章程》，凡在千斤顶厂入股者均为股东，

股东享有以下权利：A、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B、依章程

规定转让股份；C、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D、选举和被选举为董事会成

员；E、按其股份取得股利；F、企业终止后依法取得企业的剩余财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千斤顶厂设立的上述内部机构能够有效运作，股东权利可

以得到有效保护。 

 

二、关于常熟市千斤顶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否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及是

否对公司股权产生纠纷及潜在法律风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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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开发行股票为股份公司特有的规定，股份合作制

企业不是股份公司，其不适用“公开发行”这一法律概念。股份合作制企业与股

份公司的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A、在集资方式上，股份公司面向社会募集股份，

股份合作制企业则一般不向社会募集股份，而是向企业内部职工募股；B、在合资

方式上，股份公司一般仅是资本的联合，而股份合作制是在劳动合作的基础上的

资本联合，企业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C、在股份的处置方式

上，股份公司的个人股份可上市交易，而股份合作制的职工个人股不得上市交易，

企业职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D、在分配方式上，股份公司实行按股分红，而股

份合作制除了按股分红外，还有按劳分红。 

 

千斤顶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我国证券法律框架中尚无“公开发行”

的法律定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集资入股，符合当时的

国家政策，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千斤顶厂改制发行职工股的行为与现行证券法和

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开发行股票概念完全不同，千斤顶厂不涉及现行证券法和公司

法意义上的公开发行股票行为，亦不会对股份公司股权产生纠纷及潜在的法律风

险。 

 

三、关于常熟市千斤顶厂在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将集体或国有资产量化或奖

励给个人的问题 

 

经本所律师核查，千斤顶厂 1993 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设置有部分共

享股。根据常政发[1993]51 号文，共享股是从验实的集体资产中划出一部分构成，

量化到职工名下，共享股权归股份合作制企业集体所有，职工享有分红权的一种

股权。因此在千斤顶厂改制过程中存在过将集体资产量化给个人的情形，1997 年

千斤顶厂在完善股份合作制时，上述共享股界定为公有股，其股权归属为公投公

司，此后不存在将集体资产量化给个人的情形。2007 年 1 月 15 日，常熟市人民政

府已就千斤顶厂历次股本变更合规性出具了确认文件。 

 

四、关于股份公司 2006 年是否从控股股东处受让房产的问题 

 

根据千斤顶厂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现拥有的建筑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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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41 平方米房产系由控股股东千斤顶厂于 2002 年 4 月提出立项申请，并经常

熟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关于常熟市千斤顶厂钢制办公家具辅助车间技术改造项

目的批复》（常经贸投资[2002]73 号）批准立项。2002 年 10 月，千斤顶厂取得该

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与承包方常熟市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3 年 12 月，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千斤顶厂于 2004 年 11 月取得熟房权证兴隆字第 00000082 号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该房产的前期设计、工程等费用 50.79 万元系由

常熟市龙腾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龙腾”）支付；股份公司成立

并正式运营后，该房产项目转由股份公司投资建设，股份公司向常熟龙腾补偿支

付上述前期建设费用 50.79 万元，并向材料供应方和施工方支付了建设工程款共

计 274.03 万元，以上支出均在股份公司“在建工程”科目进行核算。2004 年 8 月，

该房产投入使用，股份公司将其转入“固定资产”科目核算，并开始计提折旧。 

 

根据千斤顶厂提供的说明，因该房屋为千斤顶厂申请立项建设的项目，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时无法直接办理到股份公司名下。根据房管部门的要求，2006 年 5

月 17 日，千斤顶厂与股份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一份，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过

户手续。经核查，股份公司实际并未向千斤顶厂支付房屋转让款。2006 年 11 月，

千斤顶厂出具承诺，说明该房产确系股份公司投资建设，《房屋转让协议》所载之

房屋转让款不需支付，并承诺不会因此而向股份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现拥有的建筑面积为 2,920.41 平方米房产实为股份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取得，且在股份公司相关会计科目中有明确记载。该等

房屋所有权的变更不存在实质上的交易行为。股份公司 2006 年没有从控股股东处

受让该等房产。 

 

五、关于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是否存在共用商标及共享和共用

专利权的问题，及办理注册号为 3908309 号、3908305 号商标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存

在法律障碍问题 

 

根据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

份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共用商标、及共享和共用专利权的情

形。 

 



天银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9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第 3908309 号、第 3908305 号

注册商标系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局申请注册取得，其拥有上述两项注册商标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属争议。

2006 年 7 月 10 日，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签订《注册商标转让合

同》，将上述两项商标无偿转让予股份公司，并保证不在上述两项商标的有效地域

内从事注册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2006 年 8 月，股份公司变更商标注册人的申

请已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受理。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共用商

标、及共享和共用专利权的情形；股份公司办理注册号为 3908309 号、3908305 号

商标的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关于股份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选址、是否签订项目所用土地出让合同、

土地出让金的缴纳情况、项目用地出让手续的办理情况及是否存在障碍的问题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中的高档工具箱柜项目和不锈钢工具箱柜及薄板制品项目选址位于常熟市海虞

镇里泾村、汪桥村（属于常熟市海虞工业二区）同一地块；高档工具箱柜项目设

计占地面积 90.52 亩，不锈钢工具箱柜及薄板制品项目设计占地面积 39.95 亩。

2006 年 12 月 31 日，股份公司与常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合同约定出让土地面积为 68,480 平方米（合 102.72 亩），土地出让金

1,164.16 万元已由股份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常熟市海虞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向常

熟市国土资源局缴纳；2007 年 1 月 15 日，股份公司取得了常国用（2007）字第

00009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股份公司本次取得的土地面积为 102.72 亩，与两项目设计占地面积之和

130.47 亩存在 27.75 亩的差异。2006 年 12 月 31 日，股份公司与常熟市海虞镇资

产经营投资公司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协议约定剩余 27.75 亩的土地出让金为

269.44 万元，土地出让金预付款金额为 193.45 万元，该土地出让金预付款已由股

份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2007 年 3 月 27 日，常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江苏通润工具箱柜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用地的情况说明》，根据该说明，股份公司上述两项目规划用地 1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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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已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让土地 102.72 亩；因 2006 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未

落实，尚有 27.75 亩未办理用地手续，经常熟市政府同意已将剩余土地纳入 2007

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该宗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预计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

以前完成农用地转用征收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用地的主体部分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

证，剩余土地的取得业已得到常熟市政府及土地主管部门的安排，且股份公司以

自有资金预付了部分款项。因此，募集资金项目用地的取得不存在障碍。 

 

七、关于常熟市千斤顶厂转让部分股权给常熟市新观念投资有限公司时，其

内部决策程序是否符合常熟市千斤顶厂企业章程的规定，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风

险的问题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千斤顶厂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规定，股东代表大会

为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代表人数为 90 人。2006 年 12 月 25 日，千斤顶厂召

开 2006 年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江苏通润工具箱柜股份有

限公司 5%的股权给常熟市新观念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该议案的股东代表人

数为 87 人，代表 5622.5 万股，占企业股份总额的 96.94%。根据该议案，本次股

权转让价格以股份公司 2006 年 11 月 30 日的每股净资产 2.18 元确定，总计金额

为人民币 566.8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千斤顶厂企业章程的规定，

并已获得商务部商资批[2007]99 号文批复，不会因此引致股份公司的股权存在纠

纷或潜在风险。 

 

八、关于不锈钢工具箱柜及薄板制品项目购置涂装生产线合理性的问题。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6 年 11 月，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出具《江苏通

润工具箱柜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工具箱柜及薄板制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

该研究报告，不锈钢工具箱柜柜体采用不锈钢卷材，需要进行表面处理，不需要

进行喷涂；抽屉等内部结构采用冷轧钢板卷材，需要进行表面喷涂，因此存在喷

涂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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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经实地查看不锈钢工具箱柜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并咨询相关生产人

员和技术人员后认为，不锈钢工具箱柜及薄板制品项目存在喷涂工序，该项目购

置涂装生产线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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